附件

社会保险费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

为进一步便利缴费人办理社会保险费业务，保护缴费人合法权益，提高社会保险费征管效率，湖北省税务机关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社会保险费文书电子送达。签订本确认书前，请您知悉以下内容：

一、电子送达社会保险费文书的范围为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中出具的文书，主要包括《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暂不包括社会保险费强制执行以及行政复议过程中使用的文书。

二、缴费人签订本确认书后，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等特定系统送达电子社会保险费文书。电子版式税务文书到达特定系统受送达人端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三、电子版式社会保险费文书与纸质社会保险费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缴费人需要纸质文书的，可自行下载打印，也可以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社会保险费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全部内容，同意税务机关通过电子税务局等特定系统送达电子社会保险费文书。

                          缴费人签字（印章） 

                                   年  月  日 

说明：缴费人签订电子版《社会保险费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的，不需要加盖缴费人电子印章。


